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焦环罚〔2026〕102号
温县亚明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25672892160N
地址：温县谷黄路东段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邵明阁
一、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6年2月13日，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温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对温县亚明化工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你公司项目名称为年产聚合氯化铝30000吨项目，该项目于2016年编制了《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并经温县清理整改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领导小组集体讨论决定，进行了项目环保备案和公示。你公司主要产品是你公司产品名称为聚合氯化铝，主要原材料：铝酸钙粉、盐酸等，主要生产设备有：反应池、沉淀池、滚筒烘干机、天然气锅炉等；生产工艺：原材料混合搅拌、聚合反应、沉淀、烘干、成品包装。主要产污环节和污染物为聚合反应和烘干工序产生的氯化氢气体，废气配套建设了三级碱液喷淋塔处理装置。
现场检查时发现，你公司聚合氯化铝反应池内正在进行聚合反应，反应池上方有明显烟气外逸，现场有刺激性酸味，查看你公司三级碱液喷淋吸收装置发现，三级碱液喷淋吸收装置引风机未开启，现场对碱液池内循环碱液进行PH试纸检测后发现，你循环碱液呈酸性，现场询问你公司负责人，负责人表示片碱用完了，还没有来得及再次购买。综上，你公司存在未按照环评要求对聚合反应工序产生的氯化氢气体进行处理，未按照要求运行配套的三级碱液喷淋设施。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制药、矿产开采等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集中收集处理等措施，严格控制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工业生产企业应当采取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施，减少内部物料的堆存、传输、装卸等环节产生的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的规定。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
1.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6年2月13日），证明你公司聚合氯化铝反应池内正在进行聚合反应，反应池上方有明显烟气外逸，现场有刺激性酸味，三级碱液喷淋吸收装置引风机未开启，碱液池内循环碱液未加碱，该公司存在未按照环评要求对聚合反应工序产生的氯化氢气体进行集中收集处理的行为；
2.调查询问笔录（2026年2月13日对你公司安环办主任郭梦林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你公司聚合氯化铝反应池内正在进行聚合反应，反应池上方有明显烟气外逸，现场有刺激性酸味，三级碱液喷淋吸收装置引风机未开启，碱液池内循环碱液未加碱，该公司存在未按照环评要求对聚合反应工序产生的氯化氢气体进行集中收集处理的事实；
3.现场勘查示意图（2026年2月13日）；
4.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你公司法人主体资格；
5.现场照片，证明执法过程现场情况；
6.年产30000吨聚合氯化铝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摘录）证明你公司主要生产设备、产污环节以及要求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
7.排污许可证（摘录），证明你公司排污许可管理类别以及主要生产设备、产污环节以及要求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安装情况；
8.其他证据材料。                                          
2025年3月2日我局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焦温环先告〔2026〕7号)，告知你单位对我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进行陈述申辩。以上事实有《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焦温环先告〔2026〕7号)和《送达回执》等为证，你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申诉、申辩。我局认为你公司放弃了这些权利。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五）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制药、矿产开采等企业，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施，控制、减少粉尘和气态污染物排放的。”的规定， 根据该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参照《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豫环办 〔2022〕72 号），结合当事人该违法行为事实，裁量内容如下：
A.★违法事实：已落实集中收集处理、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施，但未按规定使用或管理，造成少量抛洒，泄露，裁量等级为1； 
B1.项目建设地点：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裁量等级为1；
B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1个月以下，裁量等级为1； 
B3.企业规模：小型企业，裁量等级为 2； 
B4.超过限期改正时间：限期改正，裁量等级为 1； 
B5.违法行为发生时期：一般期间，裁量等级为1； 
B6.受处罚次数：两年内未受到同类处罚，裁量等级为 1； 
B7.是否配合执法检查：配合调查，裁量等级为 1。 
处罚金额计算 结合本案案情，将各项裁量因素等级套入公式中进行计算得出：
	参数
	N
	M
	A
	n
	B1
	B2
	B3
	B4
	B5
	B6
	B7

	取值
	2
	20
	1
	7
	1
	1
	2
	1
	1
	1
	1


X=2+（20-2）×[(1/52+（1+1+22+1+1+1+1）/（52×7）]×50%=2.8743万元
经裁量计算及讨论研究，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以下处理决定：
处贰万捌仟柒佰肆拾叁元罚款（2.8743万元）。
三、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 
户  名：焦作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开户行：邮政储蓄银行民主南路支行；
银行账号：100195545980010001
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焦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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